
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泸县卫医罚〔2025〕5 号

被处罚人：泸县志诚德康医院有限公司(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经营
场所：四川省泸州市泸县************，法定代表人：梁**，性别：*，民族：*，
出生日期：******年**月**日，公民身份号码：**************，联系电话：
************，住址：*****************，《营业执照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************，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医疗服务，药品零售；泸县志诚德康医院《医
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登记号：************）

经营地址：四川省泸州市************。

本机关依法查明你（单位）经营设置的泸县志诚德康医院存在医师于 2025 年 6

月 6 日至 6月 14 日未对患者李**的住院病历进行审阅、修改并签名，未书写出院记

录；于 2025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对患者邓**的住院病历未书写首次病程记录和

入院记录的行为。

以上事实有：1.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 1份；2.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复印件 1

份；3.法定代表人梁**身份证复印件 1份；4.胡**《毕业证书》照片打印件 1份；5.

李**住院病历复印件 1份（共 28 页）；6.邓**住院病历复印件 1份（共 9页）；7.现

场笔录 1份；8.询问笔录 2份（梁**、胡**各 1 份）；9.胡**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份；

10.胡**《劳动合同》复印件 1份（共 6页）；11.整改报告 1份为证。

你（单位）违反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款“医疗机构及其

医务人员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填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”的规定，

按照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1 万

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，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 1

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执业活动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（四）未按规定

填写、保管病历资料，或者未按规定补记抢救病历”的规定，决定予以你（单位）：

1.警告；2.罚款人民币壹万贰仟圆整（12000.00 元）的行政处罚。同时责令即日起

改正违法行为。

罚款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 ** 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

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泸县人民政府申请

复议，或 6个月内向泸县人民法院起诉，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。逾期不申请

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。

泸县卫生健康局

2025 年 8 月 28 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
